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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则
第1条 地位作用

高青县高城镇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村村庄规划是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活动的法定依据。
第2条 规划依据

1 法律、法规、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

（5）《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修正）；

（6）《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年修正）。

 2 标准规范

（1）《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2）《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5-2010）；
（3）《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导则》（TD/T1022-2009）；    
（4）《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8-2010）；
（5）《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TD/AT1032-2011）；
（6）《村庄整治技术导则》（GB50445-2008）；
（7）《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2023年）；
（8）《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年版）；
（9）《山东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规程》（2023年）；
（10）《山东省美丽村居建设标准》（DB37/T 4074-2020）。
 3 其他文件

（1）《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2）《山东省生态保护红线规划（2016-2020年）》；
（3）《关于印发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的通知》（环办生态〔2017〕48号）；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号）；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号）；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7） 《中共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农规发〔2019〕1号）；
（8）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行动计划的通知》（鲁政发〔2020〕1号）；
4 相关规划

（1）《高青县村庄布局规划（2020-2035年）》
（2）《高青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年）》
（3）《淄博市高青县高城镇总体规划（2016-2030年）》
（4）规划范围内的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数据
（5）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划定成果
（6）其他相关规划或文件
第3条 规划原则

1 多规合一、统筹安排

落实上位国土空间规划要求，整合村庄土地利用、村庄建设、产业发展等相关规划，合理确定村庄发展定位，统筹安排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

2 保护生态、绿色发展

加强对各类生态保护地和优质耕地等的保护，整体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实现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3 优化布局、节约集约

优化村域国土空间保护利用格局，盘活利用村庄闲散用地，整合散乱工业企业，合理安排农村居民点建筑布局，提升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4、传承文化、突出特色

传承乡土文化，利用自然环境，保护特有的村庄肌理、建筑风貌、农业景观，突出文化特色和地域特色，营造具有地方特点的人居环境。

5 统筹安排、循序渐进

在保证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和利益平衡，促进城乡有机整合，促进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区域整体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6 尊重民意、简明实用

以规划编制应体现村民主体地位，充分征求群众意见，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规划成果应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便于村民接受和执行。
第4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3-2035年，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
第5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是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村域全部国土空间范围，包括安家、大王、荆周、孟家、十里铺、务陈村六个自然村，村域总面积约836.33公顷。

第6条 规划强制内容

本规划强制性内容指文本中下划线条文，包括生态保护与修复、农田保护与土地整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等内容。强制性内容是对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村庄规划实施进行监督检查的基本依据。
第2章 发展目标定位与规模
第7条 村庄类型

对接上位规划和相关规划，综合考虑村庄区位交通、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人口情况、产业经济、土地使用、村庄建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主要因素，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孟家村为特色保护类村庄，荆周村、十里铺村、安家村、大王村和务陈村均为集聚提升类村庄。

第8条 发展目标

规划基于村庄现状调研评价与分析，以促进城乡统筹、建设美丽乡村为出发点，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支撑能力，着力建设布局合理、环境优美、功能完善、服务便捷、管理高效的农村新型社区和新农村，实现生产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舒适、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第9条 发展定位
规划综合考虑村庄产业发展基础、自然禀赋、区位条件等因素，对接上位规划和相关规划，确定发展定位：以发展都市现代农业为主导，以特色乡村旅游和优质农产品加工为辅助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第10条 发展策略

 1全域管控

坚持全域管控和底线思维，进行全域产业谋划、全域设施布局、全域风貌引导。统一安排村域整治项目及工程措施， 归类梳理包括生态保育、村庄建设、产业支撑等的各类项目。

2提升产业

对现状农业进行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品牌化的提升建设，对现状工业升级改造，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构建一产强、二产优、三产厚的产业体系，促进村庄经济全面振兴。

3优化环境

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要求监管、高标准配套, 综合治理村庄环境、全面提升乡村风貌。

4 完善配套

完善村庄基础设施，按需配建公服设施，通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使村庄人居环境得到较大提升。
第11条 发展规模

1人口规模
至规划期末2035年，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户籍人口1222户，3631人。

2 用地规模

规划期末，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村庄建设用地面积80.03公顷，其中村庄宅基地57.67公顷。
第12条 规划控制指标

本规划指标包括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两类，约束性指标包括村庄建设用地面积、户均宅基地面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耕地保有量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等，预期性指标包括户籍数、户籍人口、常住人口、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林地保有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污水处理率、卫生厕所普及率、村庄绿化覆盖率等（规划控制指标见附表1）。
第3章 产业发展规划

第13条 产业发展定位
按照“着眼镇域，立足资源，多元市场”思路，积极融入到高城镇区域产业格局，依托村域现有小麦、玉米等传统粮食种植以及西红柿、甜瓜、桑葚等高品质果蔬种植自然基础，以乡村振兴企业项目为支点，以高品质乡村为载体，做强一产，做大二产，整合三产，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打造淄博市都市农业示范基地；依托现有产业发展基础，通过完善农业配套、扩大种植规模、提高作物质量等形成林果、蔬菜种植、加工、物流配送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体系；依托孟家水库、大王村历史遗迹等特色资源,发展自然人文相融合的特色旅游,以实现产业联动发展、村庄产业兴旺的目标。

第14条 产业发展策略
1 主导产业发展策略

（1）引导粮食、特色农产品种植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

（2）发展互联网农业

2 特色产业发展策略

依托传统农业，打造多彩田园，赋予农业及其产品更多的服务属性，提升农业消费服务业质量，发展培育中心、观光农业、田园集市、果蔬采摘、农业会展、农耕体验等多元业态；依托孟家水库,大王村鲁仲连墓和大王战国墓群塑造丰富的自然人文风光，发展自然人文相融合的特色旅游。

第15条 产业发展布局
结合村庄的种植基础、产业条件和资源禀赋，规划形成“二轴、三心、三支点、四区”的产业空间布局。
二轴：高淄路产业集聚发展轴线、杨十路发展轴线。
三心：三个行政村形成的为民为农服务中心
三支点：一园一港一空间，即惠民数字农业产业园、“高城农品”共富空间、高城镇乡村振兴产学研融合服务港。
四区：都市农业示范区。      

      十里铺畜禽养殖区。
      城镇第二产业更新区。
优质农作物种植区。

第4章 国土空间利用和空间管制
第16条 国土空间利用规划

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村域国土总面积 836.33 公顷。至 2035 年，农林用地 721.25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86.24%；建设用地115.08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13.76%。
第17条 耕地规划
至 2035 年，规划耕地保有量 420.00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50.22%。
加大耕地的保护力度，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实占用的，应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加大耕地的整治力度，对村域农田进行生态基础设施改善，改善耕地的灌溉条件，提高耕地质量，提升耕地亩产能力，形成设施良田。

第18条 文物保护

省保鲁仲连墓保护范围为墓葬封土中心四周向外 50 米；市保大王战国墓群保护范围为墓中心四周向外 30 米。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能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 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 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不能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能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 施，不能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第19条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至 2035 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399.30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47.74%。
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改变或占用。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需要占用基本农田，涉及农用地转用或征收土地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禁止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厂、建坟或擅自取土、采矿、堆放废弃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闲置、荒芜基本农田。利用基本农田从事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护农田和水利设施，保持和提高地力，提倡施有机肥，合理使用化肥和农药。

第20条 林地规划

至 2035 年，规划林地面积 205.95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24.63%。
加强林下空间的设计和慢行绿道系统设施配套，提升林地可进入性和休憩趣味性，可作为村民休憩空间，同时鼓励旅游产业与之融合。鼓励沿村庄道路和农村道路布置道路绿化，形成林网。
第21条 陆地水域
至 2035 年，规划陆地水域面积 52.42 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 6.27%。

第22条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规划
1村道用地

至2035年，规划乡村道路用地13.19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1.58 %。
2设施农用地

至 2035 年，规划设施农用地面积 19.70 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 2.36%。
第23条 建设用地规划
至 2035 年，村庄规划建设用地总面积80.01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13.75 %。村庄建设用地面积80.01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9.57%。其中，农村宅基地面积 57.46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6.87%；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0.89 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0.11%；教育用地1.76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0.21%；社会福利用地0.07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0.01%；商业用地3.30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0.39%；工业用地面积 3.01 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0.36%；物流仓储用地面积 3.34 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0.40%；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5.07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0.61%；交通场站用地面积4.08公顷，占村与总面积的0.49%；广场用地面积1.01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0.12%；区域基础设施用地面积23.15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2.77%；其他建设用地面积11.87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 1.42%。（国土空间结构调整情况见附表2）
第24条 生态保护与修复
孟荆陈村、大王村、十里安村域未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与修复以落实林保数据为主要目标，生态保护与修复面积7.98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0.95%，主要涉及沟渠生态空间优化及坑塘水面生态修复，面积为1.03公顷，占村域总面积的0.12%；林地修复，面积为6.95公顷，占村域总面积0.83%.
第25条 国土综合整治

规划至 2035 年，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国土综合整治面积为22.66公顷，占村域总面积2.71%，包括耕地整治面积10.19公顷，占村域总面积1.22%，设施农用地整治面积1.83公顷，占村域总面积0.22%，建设用地整治面积为2.32公顷，占村域总面积0.27%.
1、农用地整治

规划对部分耕地、林地用地整理为水浇地，调整用地结构，提高耕地质量。

2、设施农用地治理

规划对部分零散农用地进行碎片化治理，根据周边作物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促进农用地集中连片化发展，改变粗放用地方式，调整用地结构，提高耕地质量，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3、建设用地整理

规划对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新增广场用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社会福利用地等，满足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需求，改善村民生活质量，完善基础设施。

第26条 生态空间管制规则
   1 严格控制各类开发活动占用、破坏。禁止新建、扩建、改建除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以外的工业项目；禁止房地产开发活动；禁止违规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侵占滩涂湿地；禁止新、改、扩建对生态环境安全有影响的矿产资源开发项目。
   2 按照限制区域严格管理，控制建设开发和农业利用强度，控制生态用地向农业用地、城镇用地转用；鼓励农村生活、生产类建设用地逐步退出；鼓励农业用地向生态用地转用。一般生态空间内的建设活动以盘活存量、优化结构为主，严格控制增量，增量利用应发挥生态服务功能为导向。
   3 允许符合要求的交通、水利、能源、基础设施、社会公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乡村振兴战略、民生、生态旅游等项目由乡镇统筹，采用机动指标方式（预留的规划建设用地指标不落位不上图）落实项目审批。
   4 严禁往水体排放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及倾倒废物，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必须达到国家标准。

第27条 农业空间管制规则

1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管控
   （1）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面积399.30公顷。
（2）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禁止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等其他农用地。
   （3）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区内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鼓励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提高永久基本农田质量。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需要占用基本农田，涉及农用地转用或者征收土地的，必须遵照相关审批程序进行。
     2 一般农业区管控

   （1） 严格控制农用地转用，对质量等级较高的耕地、园地、林地等农用地实行优先保护。

   （2）禁止建窑、建房、采矿或者擅自挖沙、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禁止新建二类、三类工业及涉及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的工业。
   （3）从严控制转为建设空间，经批准建设占用区内耕地，需按照“耕地占补平衡”原则，补充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
   （4）建设活动以盘活存量、优化结构为主，严格控制增量，增量利用应发挥农业生产功能为导向；鼓励一般农业空间内的闲置宅基地复垦为农用地，引导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对未利用地、宅基地等规划用地开垦或复垦为耕地的，不得改作其他用途，对新增的耕地应加强管理。
   （5）允许符合要求的交通、水利、能源、基础设施、社会公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乡村振兴战略、民生、生态旅游等项目由乡镇统筹，采用机动指标方式（预留的规划建设用地指标不落位不上图）落实项目审批。
   （6）允许实施农林复合利用，但严禁挖湖造景等行为。
第28条 建设空间管制规则

    1.建设项目符合土地使用规定的，可依程序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核减相应村庄建设边界规模后，可在有条件建设区内进行建设。
    2.有序推进空心村整治和村庄整合，合理安排农村建设用地，优先满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需求。适度允许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工程配套、生态旅游开发及特殊用地建设，严格控制开发强度和非农活动影响范围。
    3.零星建设用地用地指标由乡镇统筹，可在乡村土地整治和存量优化用地指标腾挪实现乡镇统筹平衡，也可在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中预留的 5%机动指标中平衡。对于国家与省级重点项目超出建设用地指标的，纳入市、县用地指标平衡。属于公益类设施用地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法组织上报县级有关部门审查通过后，方可办理相关建设手续；属于经营类用地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法组织上报县级有关部门审查通过后，方可办理相关建设手续。
    4.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兴建殡葬设施。具体参照《殡葬管理条例》、《山东省殡葬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执行。能源、军事等其他村庄特殊用地管控参照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规范要求执行。
    5.规划期内村庄建设边界和有条件建设区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按规划修改处理，严格论证，报规划审批机关批准。村庄建设空间内的经营性用地，应按照集体土地入市方式进行相应出让。

第29条 国土空间布局

规划至2035年，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国土空间形成“一区、两轴、六组团、多节点”的布局结构。

一区：优质农业种植区
两轴：高淄路产业集聚发展轴线、杨十路发展轴线。

六组团：以孟家村、荆周村、务陈村、十里铺村、安家村、大王村等六个自然村形成的居民点组团。

多节点：十里铺北禽养殖区、优质蔬菜种植区、一园一港一空间，即惠民数字农业产业园、“高城农品”共富空间、高城镇乡村振兴产学研融合服务港
第5章 设施配套与品质提升
第30条 道路交通规划
    1村域交通
规划采用县道李中路和G233国道高淄路实现村庄对外交通联系。

2村庄内部交通

   （1）规划形成的三级道路体系，即“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巷路 ”。

   （2）村庄质量较差的道路提质改造，疏通断头路和堵头路，提高成网成环率。
3停车规划
规划结合公共服务中心、主要活动广场以及沿村庄主要道路的闲置宅基地、闲置用地规划停车场，配建充电桩，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停车服务。

至规划期末，规划各类道路用地面积26.37公顷，其中村庄内部道路用地面积13.19公顷，村道用地面积5.07公顷， 公路用地8.11公顷。

第31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村庄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分为公益型服务设施与商业型服务设施，其中，公益型服务设施主要包括党群服务中心、卫生室、活动广场、养老院以及公共厕所等；商业型服务设施主要为便利店、农资超市、农家乐等。

至2035年，规划农村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0.89公顷 ，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 0.11% 。村庄公共服务设施配建见附表3。
第32条 给水设施规划
1 用水量预测

根据生活用水标注80-200升/人·日，取人均生活用水量100升/人·日，规划常住人口 3338人，则综合生活用水量333.8立方米/日。
2 管网布置

规划近期保留现状枝状给水管网，远期逐步过度到枝状与环状相结合管网布置方式。经测算，现状给水管网可满足生活用水需求，给水管网的供水水压应满足用户接管点处的最小服务水头。水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规定。

3水源

给水水源接自高青自来水公司，沿高淄路敷设给水干管。

第33条 排水设施规划

1污水设施规划

规划采用雨污分流制，污水量按生活用水量的90%计算，则预测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日均污水产生量300.42立方米。
规划生活洗刷用水自村庄支路布置生活污水管道流入主要道路两侧排水明沟，汇入污水收集池。

2 雨水系统规划

本着由高向低就近分片、自流排放的原则布置雨水管沟，雨水经管沟收集后，就近排入水体。

第34条 电力设施规划

至2035年，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用电负荷为3421.6kW。

供电电源引自110KV高城变电站，供电干线沿高淄路接入，村庄设置15处变配电室，满足全村供电需求。

规划近期电力线路在主要道路架杆敷设，巷路沿住宅山墙架设，力求线路整齐顺直；规划要求结合村庄改造，远期将电力线路埋地敷设。

第35条 电信工程规划

规划有线电视线路与通信线路同路布置敷设，有线电视覆盖率实现 100%。

规划弱电（联通、移动、电信、光电）统一整治，沿主要道路的弱电线采用管道入地方式敷设。

第36条 环卫工程规划
1 生活垃圾预测
至2035年，预测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高峰日生活垃圾产生量为4.01吨/日。
2垃圾收集点

沿村庄道路两侧及各类公共设施、广场、停车场等出入口附近按70米的服务半径设置垃圾收集点。

3 生产垃圾处理

规划建议采取如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高温堆肥技术等手段对秸秆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

第37条 防震规划
规划一般新建、翻建住宅建筑物按七度设防，交通、通讯、供电等生命线工程以及村域内管理机构、卫生室等单位所属建筑按八度设防。

第38条 防洪排涝规划
规划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村庄规划防洪标准按10年一遇；排涝标准采用5年一遇。
第39条 消防规划
    在村委设置消防指挥中心，村内主要道路系统作为消防疏散通道，利用现有坑塘水体设置消防备用水源。加强消防供电建设，确保消防供电的安全可靠。
第40条 防灾减灾空间管制
1.村民宅基地必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生产建设活动注意远离这些区域。

2.村庄建筑间距和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防灾的要求，村道两旁房屋建设要按照路宽要求退建，消防通道不准堆放谷物晾晒。
3.任何人不得占用防灾避险场所。

4.严格禁止破坏村庄防灾减灾设施，并由专人定期检查和维修。
第6章 农房建设与绿化景观
第41条 宅基地规模
至 2035 年，规划村庄宅基地面积57.46公顷，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6.87%。

第42条 农宅平面

农宅应分区明确，实现寝居分离、食寝分离和净污分离；厨房、卫生间应直接采光、自然通风，新建农宅基底面积控制在 200平方米以内。

第43条 农宅风貌

正房以坡屋顶为主，辅助用房注意平屋顶、平坡屋顶结合，红瓦屋面，立面色彩为淡黄色或灰色，褐色或深红色屋檐线条，墙裙采用文化石贴砖，褐红色或深灰色。
第44条 农宅高度

宅层高不宜低于 2.8 米，除在宅基地原址翻建房屋外，原则不允许新建一层住宅。
第45条 农宅节能

遵循适用、经济、节能、美观的原则，积极利用太阳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推广节能、绿色环保建筑材料。

第46条 村口景观
重点打造村庄北侧入口处景观，入口标志物的选择应乡土、自然、质朴，结合村庄产业特色，体现标识性。
第47条 道路景观

重点打造过境高淄路、李中路及村庄主要道路景观，选取树形笔直树种，衬托街道整体氛围的积极向上。选择落叶乔木，如白蜡、国槐、五角枫等，在此基础上选择烘托氛围的花灌木以及反映村庄生活的树种，如樱桃树、山楂树等，以丰富道路景观。
第48条 公共活动空间景观
重点打造党群服务中心和中心公园公共活动空间景观，丰富场地功能，增加附属休闲停留空间，整合交通及空间关系，提升景观氛围，为村民提供室外休憩活动、交流的空间，形成具有浓厚乡村记忆的乡村活动聚集区域。

第49条 农家环境

新建村居、保留村居因地制宜采用农屋立体绿化，结合农家民宅房前屋后空余地种植观赏花卉，在屋面及墙身增加绿化种植面积，利用农家房屋间的空旷用地，搭设瓜果菜棚，达到见缝插绿作用。

第50条 河道及坑塘水面

    梳理优化水系，开展村庄沟渠、坑塘的清理行动（清理水面漂浮物、清理底泥污染物、清理河湖障碍物），改善水资源环境，整理驳岸，加强水土保持和防洪减灾能力，增蓄促渗，涵养水源。对村庄沟渠河流进行生态修复，对河道两侧可视范围区域进行绿化补植提升，丰富林相、季相变化，形成多彩生态廊道，全面提升岸线绿化美化水平。

第7章 规划实施

第51条 近期建设规划

近期建设规划期限为2023年-2025年；近期建设重点包括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设施、国土综合整治、农房建设、公用工程设施、产业项目、人居环境整治七个方面的内容；近期建设项目库见附表4。
第52条 实施保障措施

1加强管理和宣传
各级政府应积极发挥组织管理、协调作用，制定宣传计划，开辟宣传专栏，及时宣传村庄规划的重大意义，加强对村庄的指导、监督、管理。
2强化公众参与

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农民自愿，村民自治，规划过程要认真倾听村民意见，在规划前期、中期、后期都积极吸收群众意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力求规划切合实际，让农民接受。规划完成后，通过公开展示，深入宣传，以村规民约的方式确定规划，使规划具有约束力和形成执行规划的自觉性。
3以鼓励代替强制

规划编制完成后，鼓励农户自主申报改造项目，自行投资投劳，与农户自己完成的工作量挂钩，多完成多补助，少完成少补助，不行动不补助，提高农民积极性。要选准切入点，在规划实施中研究农民的迫切需求，先易后难，先选择较易实施、易见成效、群众意见最大的脏、乱、差项目进行整治。
4 建章立制

建立长效机制，实行规范操作，使村庄建设步入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发展轨道。可以成立村庄建设农民理事会，主持村庄建设和调解矛盾纠纷。理事会主要由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和农村能人中有声望、有公心的人组成，通过理事会自主管理、民主决策、大胆工作，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5严格依法依规实施

必须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将规划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统一管理，不得随意改变村庄用地性质，尤其是对其基本结构及总体布局要进行严格控制，任何个人无权更改。

经批准的村庄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服从，未经规划审批部门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土地的使用性质和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规划实施中，在不影响总体布局及规划结构的情况下，如个别用地确需调整，也必将在征得规划管理部门同意的情况下再做变更。

村委会可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以相关法规条例为依据，制定出适合当地情况的规划实施细则。

第8章 附则

第53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成果包括文本、图件和说明书三部分，经批准后的文本、图件和数据库属法定文件，具有同等效力。
第54条 审查报批

本规划须由高城镇人民政府指导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村委会组织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对规划成果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后，经临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同意，由高城镇人民政府报临朐县人民政府审批，报送审批时应附村民委员会审议意见和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决议。
规划批准后，将规划成果的主要内容列入村规民约，便于村民掌握、接受和执行。各类空间开发利用活动必须严格执行村庄规划，接受全体村民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变更。

村庄规划管制规则见附表5。

附表1  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规划控制指标表

	指标
	基期值
	目标值
	上位规划值
	属性

	
	
	近期
	远期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399.30
	399.30
	399.30
	399.30
	约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0
	0
	0
	0
	

	耕地保有量（公顷）
	410.27
	420.00
	420.00
	417.86
	

	林地保有量（公顷）
	209.55
	205.95
	205.95
	63.1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88.44
	80.03
	80.03
	——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88.42
	80.01
	80.01
	——
	

	建设用地机动指标规模（公顷）
	——
	——
	——
	——
	

	新建宅基地面积标准（平方米/户）
	——
	200
	200
	——
	

	户数（户）
	1007
	1037
	1222
	——
	预期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2992
	3082
	3631
	——
	

	常住人口规模（人）
	2060
	2280
	2500
	——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23.49
	115.05
	115.05
	——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平方米/人）
	295.51
	259.61
	220.36
	——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9.04
	9.68
	9.68
	——
	

	户均宅基地面积（平方米/户）
	574.13
	556.13
	470.21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100
	100
	100
	100
	

	污水处理率（%）
	80
	100
	100
	100
	

	卫生厕所普及率（%）
	100
	100
	100
	100
	


附表1-1 孟荆陈村规划控制指标表
	指标
	基期值
	目标值
	上位规划值
	属性

	
	
	近期
	远期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147.06
	147.06
	147.06
	147.06
	约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0
	0
	0
	0
	

	耕地保有量（公顷）
	156.55
	157.55
	158.60
	158.93
	

	林地保有量（公顷）
	41.51
	41.75
	41.97
	23.83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28.63
	26.35
	26.51
	——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28.63
	26.35
	26.51
	——
	

	建设用地机动指标规模（公顷）
	——
	——
	——
	——
	

	新建宅基地面积标准（平方米/户）
	——
	200
	200
	——
	

	户数（户）
	358
	396
	434
	——
	预期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977
	1086
	1186
	——
	

	常住人口规模（人）
	583
	645
	707
	——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34.30
	32.02
	32.18
	——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平方米/人）
	293.04
	245.57
	223.52
	——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3.52
	3.90
	3.90
	——
	

	户均宅基地面积（平方米/户）
	536.31
	486.54
	436.18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100
	100
	100
	100
	

	污水处理率（%）
	80
	100
	100
	100
	

	卫生厕所普及率（%）
	100
	100
	100
	100
	


附表1-2十里安村规划控制指标表
	指标
	基期值
	目标值
	上位规划值
	属性

	
	
	近期
	远期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160.24
	160.24
	160.24
	160.24
	约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0
	0
	0
	0
	

	耕地保有量（公顷）
	165.18
	167.75
	167.75
	166.65
	

	林地保有量（公顷）
	93.32
	93.02
	93.02
	22.39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34.55
	30.09
	30.09
	——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34.53
	30.07
	30.07
	——
	

	建设用地机动指标规模（公顷）
	——
	——
	——
	——
	

	新建宅基地面积标准（平方米/户）
	——
	200
	200
	——
	

	户数（户）
	352
	388
	427
	——
	预期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1173
	1298
	1423
	——
	

	常住人口规模（人）
	802
	882
	973
	——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47.99
	43.53
	43.53
	——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平方米/人）
	294.37
	211.31
	211.31
	——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3.45
	3.65
	3.65
	——
	

	户均宅基地面积（平方米/户）
	604.26
	504.68
	497.19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100
	100
	100
	100
	

	污水处理率（%）
	80
	100
	100
	100
	

	卫生厕所普及率（%）
	100
	100
	100
	100
	


附表1-3大王村规划控制指标表
	指标
	基期值
	目标值
	上位规划值
	属性

	
	
	近期
	远期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公顷）
	92.00
	92.00
	92.00
	92.00
	约束性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公顷）
	0
	0
	0
	0
	

	耕地保有量（公顷）
	88.53
	93.65
	93.65
	92.29
	

	林地保有量（公顷）
	74.73
	70.96
	70.96
	16.88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25.26
	23.44
	23.44
	——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25.26
	23.44
	23.44
	——
	

	建设用地机动指标规模（公顷）
	——
	——
	——
	——
	

	新建宅基地面积标准（平方米/户）
	——
	200
	200
	——
	

	户数（户）
	297
	329
	361
	——
	预期性

	户籍人口规模（人）
	833
	928
	1022
	——
	

	常住人口规模（人）
	675
	755
	820
	——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41.20
	39.38
	39.38
	——
	

	人均村庄建设用地面积（平方米/人）
	303.24
	229.35
	229.35
	——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2.07
	2.13
	2.13
	——
	

	户均宅基地面积（平方米/户）
	583.84
	536.48
	479.22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100
	100
	100
	100
	

	污水处理率（%）
	80
	100
	100
	100
	

	卫生厕所普及率（%）
	100
	100
	100
	100
	


附表2  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国土空间用途
	规划基期年
（2022年）
	远期目标年
（2035 年）
	变化量

	
	面积
	占总面积比例
	面积
	占总面积比例
	

	国土总面积 
	836.33
	100%
	836.33
	100%
	0

	耕地（01）
	410.27
	49.06%
	420.00
	50.22%
	9.73

	园地（02）
	6.93
	0.83%
	6.93
	0.83%
	0

	林地（03）
	209.55
	25.06%
	205.95
	24.63%
	-3.60

	草地（04）
	3.90
	0.47%
	3.06
	0.37%
	-0.84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06）
	乡村道路用地（0601）（村庄范围外的道路用地）
	12.85
	1.54%
	13.19
	1.58%
	0.34

	
	设施农用地（0602）
	17.95
	2.15%
	19.70
	2.36%
	1.75

	
	小计
	30.80
	3.68%
	32.89
	3.93%
	2.09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
	居住用地
（07）
	城镇住宅用地（0701）
	0.02
	0.00%
	0.02
	0.00%
	0

	
	村庄建设用地
	居住用地（07）
	农村宅基地（0703）
	57.81
	6.91%
	57.46
	6.87%
	-0.35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4）
	0.62
	0.07%
	0.89
	0.11%
	0.27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教育用地（0804）
	1.76
	0.21%
	1.76
	0.21%
	0

	
	
	
	社会福利用地（0807）
	0
	0
	0.07
	0.01%
	0.07

	
	
	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
	2.92
	0.35%
	3.30
	0.39%
	0.38

	
	
	工业用地（1001）
	4.10
	0.49%
	3.01
	0.36%
	-1.09

	
	
	仓储用地
（11）
	物流仓储用地（1101）
	2.02
	0.24%
	3.34
	0.40%
	1.32

	
	
	交通运输用地（12）
	城镇村道路用地(1207)
	5.07
	0.61%
	5.07
	0.61%
	0

	
	
	
	交通场站用地(1208)
	4.08
	0.49%
	4.08
	0.49%
	0

	
	
	公用设施用地（13）（包括供水用地等11 个二级类，不水渠和水工设施用地）
	0.03
	0.00%
	0.03
	0.00%
	0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14）
	广场用地(1403)
	0.78
	0.09%
	1.01
	0.12%
	0.24

	
	
	空闲地（2301）
	0
	0
	0
	0
	0

	
	
	村庄范围内（203）的其他用地
	9.24
	1.10%
	0
	0
	-9.24

	
	
	小计
	88.42
	10.56%
	80.01
	9.57%
	-8.40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12）
	公路用地（1202）
	8.11
	0.97%
	8.11
	0.97%
	0

	
	公用设施用地（13）
	水工设施用地(1311)
	15.04
	1.80%
	15.04
	1.80%
	0

	
	小计
	23.15
	2.77%
	23.15
	2.77%
	0

	其他建设用地
	特殊用地（15）
	0.91
	0.11%
	0.93
	0.11%
	0.02

	
	采矿用地（1002）
	11.00
	1.31%
	10.96
	1.31%
	-0.03

	
	小计
	11.90
	1.42%
	11.87
	1.42%
	-0.03

	陆地水域
（17）
	坑塘水面（1704）
	15.91
	1.90%
	16.83
	2.01%
	0.92

	
	沟渠（1705）
	35.48
	4.24%
	35.59
	4.26%
	0.11

	
	小计
	51.39
	6.14%
	52.42
	6.27%
	1.03

	其他土地（除 2301 外的 23）
	0
	0
	0
	0
	0


附表2-1  孟荆陈村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国土空间用途
	规划基期年
	远期目标年
	变化量

	
	（2022年）
	（2035 年）
	

	
	面积
	占总面积比例
	面积
	占总面积比例
	

	国土总面积 
	272.84
	100%
	272.84
	100%
	0

	耕地（01）
	156.55
	57.38%
	158.60
	58.13%
	2.05

	园地（02）
	6.24
	2.28%
	6.24
	2.28%
	0

	林地（03）
	41.51
	15.21%
	41.97
	15.38%
	0.46

	草地（04）
	1.90
	0.70%
	1.28
	0.47%
	-0.62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06）
	乡村道路用地（0601）（村庄范围外的道路用地）
	4.92
	1.80%
	4.95
	1.82%
	0.03

	
	设施农用地（0602）
	6.49
	2.38%
	6.57
	2.41%
	0.08

	
	小计
	11.41
	4.18%
	11.52
	4.23%
	0.11

	城乡建设用地
	村庄建设用地
	居住用地（07）
	农村宅基地（0703）
	19.20
	7.04%
	18.93
	6.94%
	-0.27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4）
	0.15
	0.06%
	0.34
	0.13%
	0.19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社会福利用地（0807）
	0
	0
	0.03
	0.01%
	0.03

	
	
	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
	2.42
	0.89%
	2.8
	1.02%
	0.38

	
	
	工业用地（1001）
	1.11
	0.41%
	1.11
	0.41%
	0

	
	
	交通运输用地（12）
	城镇村道路用地(1207)
	2.21
	0.81%
	2.21
	0.81%
	0

	
	
	
	交通场站用地(1208)
	0.46
	0.17%
	0.46
	0.17%
	0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14）
	广场用地(1403)
	0.63
	0.23%
	0.63
	0.23%
	0

	
	
	空闲地（2301）
	0
	0
	0
	0
	0

	
	
	村庄范围内（203）的其他用地
	2.45
	0.90%
	0
	0
	-2.45

	
	
	小计
	28.63
	9.61%
	26.51
	9.72%
	-2.12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12）
	公路用地（1202）
	4.33
	1.59%
	4.33
	1.59%
	0

	
	小计
	4.33
	1.59%
	4.33
	1.59%
	0

	其他建设用地
	采矿用地（1002）
	1.34
	0.49%
	1.34
	0.49%
	0

	
	小计
	1.34
	0.49%
	1.34
	0.49%
	0

	陆地水域（17）
	坑塘水面（1704）
	8.65
	3.17%
	8.76
	3.21%
	0.11

	
	沟渠（1705）
	12.29
	4.51%
	12.29
	4.51%
	0

	
	小计
	20.94
	7.67%
	21.05
	7.72%
	0.11

	其他土地（除 2301 外的 23）
	0
	0
	0
	0
	0


附表2-2 十里安村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国土空间用途
	规划基期年
	远期目标年
	变化量

	
	（2022年）
	（2035 年）
	

	
	面积
	占总面积比例
	面积
	占总面积比例
	

	国土总面积 
	338.97
	100.00%
	338.97
	100%
	0

	耕地（01）
	165.18
	48.73%
	167.75
	49.49%
	2.57

	园地（02）
	0.69
	0.20%
	0.69
	0.20%
	0

	林地（03）
	93.32
	27.53%
	93.02
	27.44%
	-0.3

	草地（04）
	1.37
	0.40%
	1.18
	0.35%
	-0.19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06）
	乡村道路用地（0601）（村庄范围外的道路用地）
	6.51
	1.92%
	6.79
	2.00%
	0.28

	
	设施农用地（0602）
	7.15
	2.11%
	8.9
	2.63%
	1.75

	
	小计
	13.66
	4.03%
	15.69
	4.63%
	2.03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0701）
	0.02
	0.01%
	0.02
	0.01%
	0

	
	
	（07）
	
	
	
	
	
	

	
	村庄建设用地
	居住用地（07）
	农村宅基地（0703）
	21.27
	6.27%
	21.23
	6.26%
	-0.0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4）
	0.26
	0.08%
	0.3
	0.09%
	0.0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社会福利用地（0807）
	0
	0
	0.03
	0.01%
	0.03

	
	
	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
	0.50
	0.15%
	0.5
	0.15%
	0

	
	
	工业用地（1001）
	0.93
	0.27%
	0.43
	0.13%
	-0.5

	
	
	仓储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1101）
	2.02
	0.60%
	2.69
	0.79%
	0.67

	
	
	(11)
	
	
	
	
	
	

	
	
	交通运输用地（12）
	城镇村道路用地(1207)
	1.25
	0.37%
	1.25
	0.37%
	0

	
	
	
	交通场站用地(1208)
	3.61
	1.07%
	3.61
	1.07%
	0

	
	
	公用设施用地（13）（包括供水用地等11 个二级类，不水渠和水工设施用地）
	0.03
	0.01%
	0.03
	0.01%
	0

	
	
	空闲地（2301）
	0
	0
	0
	0
	0

	
	
	村庄范围内（203）的其他用地
	4.66
	1.37%
	0
	0
	-4.66

	
	
	小计
	34.55
	8.83%
	30.09
	8.89%
	-4.46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12）
	公路用地（1202）
	1.92
	0.57%
	1.92
	0.57%
	0

	
	公用设施用地（13）
	水工设施用地(1311)
	7.37
	2.18%
	7.37
	2.18%
	0

	
	小计
	9.29
	2.75%
	9.29
	2.75%
	0

	其他建设用地
	特殊用地（15）
	0.91
	0.27%
	0.91
	0.27%
	0

	
	采矿用地（1002）
	3.24
	0.95%
	3.24
	0.95%
	0

	
	小计
	4.15
	1.22%
	4.15
	1.22%
	0

	
	坑塘水面（1704）
	3.50
	1.03%
	3.84
	1.13%
	0.34

	陆地水域（17）
	沟渠（1705）
	13.28
	3.92%
	13.28
	3.92%
	0

	
	小计
	16.78
	4.95%
	17.12
	5.05%
	0.34

	其他土地（除 2301 外的 23）
	0
	0
	0
	0
	0


附表2-3  大王村国土空间结构调整表
	国土空间用途
	规划基期年
	远期目标年
	变化量

	
	（2023年）
	（2035 年）
	

	
	面积
	占总面积比例
	面积
	占总面积比例
	

	国土总面积 
	224.52
	100%
	224.52
	100%
	0

	耕地（01）
	88.53
	39.43%
	93.65
	41.71%
	5.12

	林地（03）
	74.73
	33.28%
	70.96
	31.60%
	-3.77

	草地（04）
	0.63
	0.28%
	0.6
	0.27%
	-0.03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06）
	乡村道路用地（0601）（村庄范围外的道路用地）
	1.42
	0.63%
	1.44
	0.64%
	0.02

	
	设施农用地（0602）
	4.31
	1.92%
	4.23
	1.88%
	-0.08

	
	小计
	5.75
	2.56%
	5.67
	2.52%
	-0.08

	城乡建设用地
	村庄建设用地
	居住用地（07）
	农村宅基地（0703）
	17.34
	7.72%
	17.30
	7.71%
	-0.0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4）
	0.21
	0.09%
	0.25
	0.11%
	0.0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教育用地（0804）
	1.76
	0.78%
	1.76
	0.78%
	0

	
	
	工业用地（1001）
	2.07
	0.92%
	1.48
	0.66%
	-0.59

	
	
	仓储用地（11）
	物流仓储用地（1101）
	0
	0
	0.66
	0.29%
	0.66

	
	
	
	
	
	
	
	
	

	
	
	交通运输用地（12）
	城镇村道路用地(1207)
	1.60
	0.71%
	1.6
	0.71%
	0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14）
	广场用地(1403)
	0.15
	0.07%
	0.39
	0.17%
	0.24

	
	
	空闲地（2301）
	0
	0
	0
	0
	0

	
	
	村庄范围内（203）的其他用地
	2.13
	0.95%
	0
	0
	-2.13

	
	
	小计
	25.26
	10.30%
	23.44
	10.43%
	-1.82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12）
	公路用地（1202）
	1.86
	0.83%
	1.86
	0.83%
	0

	
	公用设施用地（13）
	水工设施用地(1311)
	7.66
	3.41%
	7.66
	3.41%
	0

	
	小计
	9.52
	4.24%
	9.52
	4.24%
	0

	其他建设用地
	特殊用地（15）
	0
	0
	0.03
	0.01%
	0.03

	
	采矿用地（1002）
	6.42
	2.86%
	6.39
	2.85%
	-0.03

	
	小计
	6.42
	2.86%
	6.42
	2.86%
	0

	陆地水域（17）
	坑塘水面（1704）
	3.76
	1.67%
	4.23
	1.88%
	0.47

	
	沟渠（1705）
	9.91
	4.41%
	10.02
	4.46%
	0.11

	
	小计
	13.67
	6.31%
	14.25
	6.34%
	0.58

	其他土地（除 2301 外的 23）
	0
	0
	0
	0
	0


附表3 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公服设施规划一览表

	类别
	序号
	项目
	用地面积/m2
	建筑面积/m2
	备注

	社会管理
	1
	党群服务中心
	1858
	--
	

	公共福利
	2
	养老院
	720
	720
	

	
	3
	长者食堂
	266
	--
	

	公共卫生
	4
	卫生室
	200
	108
	

	
	5
	公共厕所
	--
	--
	在党群服务中心集中设置

	文化体育
	6
	公共活动场地
	3157
	--
	

	
	7
	村史馆
	569
	--
	

	商业设施
	8
	便民超市
	---
	--
	

	
	9
	农家乐
	200
	--
	


附表4  近期建设项目库

	项目类型
	序号
	名称
	位置
	用地面积
	投资规模
	实施年度
	项目层级

	道路交通设施
	1
	村庄部分道路提质改造
	孟家村入村道路、十里铺村经一路
	--
	5
	2023-2025
	村级

	国土综合整治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与修复
	荆周村南侧、十里铺村南侧、安家村东南侧、大王村西侧
	10.19公顷
	8
	2023-2025
	村级

	
	3
	林地保护与修复
	村域内
	6.95公顷
	10
	2023-2025
	村级

	公用工程设施
	4
	工程设施线路整治
	荆周村燃气与排水线路
	--
	30
	2023-2025
	村级

	产业项目
	5
	共富车间建设
	孟家村
	0.38公顷
	40  
	2023-2025
	村级

	
	6
	废旧钢厂改造
	十里铺村
	0.68公顷
	20
	2023-2025
	村级

	
	7
	废旧酒厂改造
	大王村
	0.66公顷
	20
	2023-2025
	村级

	
	8
	村庄对外形象打造与农家乐建设
	孟家村
	0.03公顷
	8
	2023-2025
	村级

	公共服务设施
	9
	文化设施建设
	孟家村
	0.07公顷
	10
	2023-2025
	村级

	
	10
	养老设施建设
	孟家村、安家村
	0.07公顷
	10
	2023-2025
	村级

	
	11
	公共活动广场建设
	大王村
	0.24公顷
	8
	2023-2025
	村级

	农房建设
	12
	危房整治
	孟荆陈村、十里安村、大王村
	--
	12
	2023-2025
	村级

	人居环境整治
	13
	坑塘水面环境提升
	孟家村、十里铺村、大王村
	1.03公顷
	5
	2023-2025
	村级

	
	14
	沿街立面整治
	孟荆陈村、十里安村、大王村
	--
	5
	2023-2025
	村级


附表5  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一、农业空间保护

（1）本村内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399.30公顷，分布在村域全域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2）本村耕地保有量420.00公顷，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实占用的，应经村民小组确认，村委会审查同意出具书面意见后，由镇政府按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
（3）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商品林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动。
（4）本村内设施农用地面积为19.70公顷，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设施农用地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二、生态空间保护

（1）依据上位规划，孟荆陈-十里安-大王村无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分别为坑塘水面、沟渠以及其他林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80.01公顷。
1.产业发展空间
（1）经营性建设用地建筑密度需控制在40%以下，建筑高度不超过24米，容积率不低于1，绿地率不大于15%。
（2）经营性建设用地调整应经村民小组确认，由村委会审查同意，逐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农村住房

（1）本村内划定宅基地57.46公顷，规则新申请的宅基地，每户建筑基底面积控制在200平方米以内，应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进行建设，且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闲置宅基地和未利用地。
（2）村民建房建筑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7.2米，应体现村庄特色，统一采用红瓦坡屋顶，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性要求。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占用交通用地建房，在村内主要道路两侧建房应退后4米。
（2）村内供水由临朐县自来水公司提供，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垃圾收集点、公厕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性服务中心、卫生室、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四、安全与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建筑的间距和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物。
   （3）公共活动场地、操场、停车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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